
【公告】113 年度臺中市地方文史工作第一次補助受理申請 

一、 計畫緣起：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及輔導文史工作者及文史相關團體從事臺中

市(以下簡稱本市)文史踏查研究等工作，特訂定本計畫。 

二、 依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史工作室受理登記及地方文史工作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三、 補助事項與實行期程如下： 

(一) 補助範圍：本市地方文史資料蒐集、調查、踏查、記錄、研究、活動、發表及出版

等相關事宜。 

(二) 補助對象： 

1. 團體：經向本市相關主管機關立案之文史工作室、文化社團、協(學)會、基金會、

藝文團體及文化事業機構等，並取得財稅機關編配扣繳單位統一編號者。 

2. 個人：中華民國國民。 

(三) 申請時間：112 年 12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15 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四) 召開審查會議：預定 113 年 2 月 7 日前。 

(五) 公布審查結果：以正式公文通知。 

(六) 計畫執行期限：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10 日止(含送件核銷並不得跨年度)。 

四、 申請資格： 

(一) 凡從事地方文史研究調查工作之本市立案團體或個人，皆可送件參加審查(每一單

位或每人限提 1 案)。 

(二)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

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第 1 項但書第 1 款至第 3 款補助或交易行

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違反前開規定者，依同法

第 18 條第 3 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三) 法務部業設計「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供參考運用，請由本局公

告頁面下載檔案(無前述關係者，免填該表)。 

五、 申請方式： 

(一) 郵寄：請以掛號逕寄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研究科」(407610 臺中市西屯區臺

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8 樓 )，並於信封上註明「113 年度臺中市地方文史工作第

一次補助申請案」字樣。 

(二) 專人送件：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前，送至「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

研究科」(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8 樓)。 

六、 符合申請資格者，於受理期間內檢具填妥之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 申請函 1 份。 

(二) 補助申請表 1 式 7 份。 

(三) 工作計畫書 1 式 7 份(左側裝訂，無須製作封面)。 



(四) 團體申請者應附本市主管機關核准之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1 份，申請者為個人應檢

附身分證影本 1 份。 

(五) 申請者對本市進行地方文史研究調查等資歷證明文件，或最近一年內辦理文史相關

活動資料影本，無則免提。 

(六)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1 份(申請人為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方須填寫)。 

七、 審查程序： 

(一) 初審：由本局審核，未依規備齊申請資料或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惟申請者所檢

送資料短缺者，本局得以書面、電郵或電話通知其於 5 日內補件，逾期未補正者不

予受理。  

(二) 複審：由本局遴聘相關專家學者及內派人員共 5 至 7 人組成審查委員會，就各申請

案件召開會議審查。 

(三) 各申請案之審查結果，本局以書面通知申請者，並於機關網站公告補助名單。如獲

補助者應依核定補助之經費額度、審查意見及相關規定，進行計畫內容與經算編列

之修正及調整，並經本局確認無誤後，方可執行計畫。 

(四) 計畫審查原則： 

1. 申請者資格審查。  

2. 計畫內容對地方文史工作之效益。  

3. 申請者過去從事地方文史工作之績效與品質。  

4. 計畫預算編列之合理性。 

八、 補助額度： 

(一) 補助額度由審查委員會審酌，每一年度以不超過新臺幣 2 萬元為原則，惟申請者為

團體且屬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者，不受新臺幣 2 萬元之限制。 

(二) 113 年度預定補助總經費為新臺幣 40 萬元整(含團體及個人組)，本局並得視最終審

查結果，調整補助名額及經費。 

九、 申請案於當年度不得重複接受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補助。 

十、 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執行完畢，不得保留至下一年度。請於結案期限前檢具成果報告

及相關核銷文件至本局，俾憑辦理核銷結案與補助款撥付事宜。 

十一、 受補助案件出版或發行之圖書、連續性出版品、電子出版品及其他非書冊資料，須

於核銷時繳交 1 式 5 份(含 PDF 電子檔光碟 1 份)。 

十二、 受補助案件之成果若為正式出版者，須自行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出版品預行

編目(CIP)。 

十三、 受補助案件若為活動類，其辦理時間及地點，須由申請者自行辦理場地借用與確認，

本局不代借場地。 

十四、 受補助案件如有抄襲、剽竊或侵害他人權益等情事，應自負侵權責任；另如有成果

資料品質不佳、內容錯誤等情事，列為日後審查之評核參考。 



十五、 受補助案件之成果資料，著作權歸屬受補助者，本局為市政或文史推廣之需要(如納

入出版或數位推廣運用)享有非專屬、永久無償利用之權利。 

十六、 本案補助作業要點及相關申請表格檔案(請於本局公告頁面下方下載檔案)： 

(一)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史工作室受理登記及地方文史工作補助作業要點。 

(二)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地方文史工作申請表。 

(三)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地方文史工作計畫書。 

(四) 其他參考範例文件。 

十七、 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依「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史工作室受理登記及地方文史工作

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 發布單位：文化研究科 

◆ 發布日期：112 年 12 月 1 日 

◆ 聯絡人員：楊先生 

◆ 聯絡電話：04-22289111 轉 25317 

◆ 電子信箱：luobas820@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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